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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郑重斯文”理念指导下 ,清代对灾荒时期的生员实行单独的 、具有封闭性质

的赈济制度 。赈济生员之银米来源 、生员赈济之查报 、发放 ,同居的直系亲属之赈济亦与齐民

有别 。但生员赈济的标准与普通贫民基本相同 。饥荒期间 ,生员群体的操守遭遇严峻挑战 。

捏报 、虚开贫生户数 、口数 、多领赈票 ,甚至“以不得赈为无能” 、闹赈等现象的发生 ,表明不少生

员已经难以成为道德的楷模 ,甚者更不惜沦落反面 。进一步反映出明清生员群体膨胀 ,功名出

路壅滞以及荒政制度中存在的深层次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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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及明清时期的生员或诸生 ,人们大多会将其与朝廷的官员队伍以及地方精英 、绅衿联系到一起 ,

印象较深的自然是他们赋役优免 、支配地方之类的权势 、地位。正所谓“选为生员 ,登之黉序 ,朝廷复其

身 ,有司接以礼 ,培养教化 ,贡明经 ,举孝廉 ,成进士 ,何其重也”
①
。而对其另一面 ,如生员内部存在的诸

多差别 、生员生计的贫困等问题 ,则较少顾及 。同时 ,以往的救荒史研究 ,对于贫困生员的赈济问题 ,尚

未及专门加以探究② 。本文主要依据荒政文献的记载 ,通过对灾荒场合生员赈济的考察 ,揭示荒政的丰

富内容以及生员这一群体的另一个侧面 。不妥之处 ,敬祈方家教正。

一

明代后期已有在灾荒期间专门赈济贫生的记载。俞汝为《荒政要览 饥馑拯救之要》即有《加恤寒

士》专条 ,俞氏云:

国制:士隶学校者 ,复其家 ,免人二丁 ,粮二石 ,该田四十亩 ,例免杂泛差徭 。朝廷优士功

令 ,在平时向出齐民上 ,凶年宜仰体德意 ,以行存恤……凡遇饥馑 ,当先令学官遍列贫生姓名 ,

分上 、次二则 ,并着地方人等开报处士之饫诗书 、敦行谊而贫不能养者 ,官司廉实 ,设处米谷 ,计

户分授 ,按月斗升 ,未必无济。遇灾不忘礼食 ,风士类穷且益坚之节 。若学田有储 ,预备仓有

积 ,轸恤更不难办 ,毋待期自行请乞 ,伤廉耻之素心可也
[ 1]
(第 413页)。

饥荒时期主动专门赈济贫困生员 ,不仅仅是为了维持生员生计 ,更是为了维护读书人的廉耻之心 ,

培植士人的气节 。这是明清时期生员赈济的基本理念 。

不仅有记载中之对策 ,而且见有施行之例证。万历二十二年(1594)河南大饥荒 ,光禄寺寺丞钟化民

领钦差督理荒政之印前往赈救 。钟氏将其救荒过程编绘成《救荒图说》十八幅 ,第四即《加惠寒士》。《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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忠惠公赈豫纪略 救荒图说》云:“这是贫生领赈的 。我皇上作养人才 ,本为他日之用 ,但秀才不工不作 ,

非农非贾 ,青灯夜雨 ,常无越宿之储 ,破壁穷檐 ,止有枵雷之腹。一遇荒年 ,其苦万状 。如内乡县儒学生

员李来学 ,水浆不入口者三日 ,阖门待毙 。县令以粟遗之 ,来学正色拒曰:‘生平不谒县令 ,岂以荒易吾操

哉 ’ 及赈银至 ,乃以极贫洁行 ,独厚给之 。来学叹曰:‘此圣主洪恩也 ,可以食矣 。’ 寒士濒死 ,得赈则生 ,

不独一来学也。乃知穷约自守 ,虽贞士之清操 ,养贤及民 ,实圣皇之盛节。”③不仅如此 ,钟氏还从善后及

长远计议 ,购置学田 ,为官学创造较好的经济条件 。置学田以赡贫生 ,乃明代已经较为普遍实行的养士

措施 ,并非始于此时 。明代后期 ,学田成为资助贫生之主要来源 。前引俞汝为说中亦提到“学田有储”的

因素。不过 ,不同时期各地区 、各官学的学田面积 、学租用途等各不相同 ,甚或存在很大差异 。总体而

言 ,到明代后期 ,贫生仅靠学租给赡赈济已经远远不够了。

万历四十三(1615)、四十四年 ,山东因连续干旱 ,发生严重饥荒 ,至于人相残食 。明廷发赈银 25万

两 ,运粮 16万石赈济灾民 。其中重要内容之一即加惠寒士 。毕自严《灾祲窾议》载:

士职诵读 ,不兢刀锥。士惜廉隅 ,何堪饥馑  顾塾党废学 ,既难以笔舌代耕稼 ,炊爨午宴 ,

谁能以诗书疗饿腹  坐使菁莪之彦士 ,空吟苌楚之苦词。本县仰体德意 ,窃用痛心 ,移文该学

广文 ,悉心咨访 ,分别极 、次二项 ,斟酌停妥 ,本以钦赈之所领发 ,继以学道之所捐济 ,而又加以

诸荐绅之所义助 ,悉送该学 ,当堂给领包封 ,惟确视饥民之数殆倍蓰焉 。八口相依 ,即数月之间

可无忧矣。从此豪杰之壮志 ,不为冻馁所销;霄汉之鸿图 ,或以困衡愈奋[ 1](第 525 页)。

崇祯十年(1637)孙传庭赈济陕西饥荒 ,其《奏报赈过饥民并发牛种银两数目疏》云:“今事已报竣 ,总

计赈济过极次贫宗 、贫生 、贫民 、贫军共九万八千一百三十九人 ,共散过赈饥银五万六千四百八十四两三

钱 ,共给过牛种银三千六百五十八两六钱七分 ,二项共用银六万一百四十二两九钱七分 ,内一百四十二

两九钱七分系秤兑多余之数。”
④
可见 ,至迟到明代晚期 ,平时的资助 、救助之外 ,灾荒期间贫生的赈济问

题已很突出 ,成为灾荒赈济事务中一个非常重要的项目 。

上述事例表明 ,其一 ,明代后期 ,虽然朝廷有相应的优免政策 ,生员中却的确有一部分日常生活就不

优裕 、甚或处于贫困线以下者 。遭遇灾荒 ,更难以度日 。并非人们想象的那样:有钱人才能读书 ,或者读

得起书的都是有钱人家
⑤
。其二 ,生员之中 ,也有执著于斯文 、面子 ,不愿轻易出面领赈者。潘游龙《康

济潽 救荒》中所谓“生儒之辈 、门楣之家 ,有宁饿死不食嗟来者” 。前述内乡县儒学生员李来学是为典

型。至少从理论上看 ,明官方对于贫生的赈济是非常重视的 ,且较为维护斯文及生员的“面子” ,如对所

谓“穷约自守”的“贞士之清操”的推崇 ,对“廉耻之素心”的维护等。亦有人提出要为此等人户提供特殊

照顾 ,即如张氏主张“荒年有外具衣冠 ,内实饥馁 ,不能忍耻就食者 。如托人瓶钵取食 ,勿生疑阻 。倘访

知果赤贫无人转托者 ,更宜挑担上门量给之 。”⑥其三 ,对生员的赈济较之一般贫民的赈济要优厚 ,至有

“视饥民之数殆倍蓰”者。赈济生员所动用的银两有多种来源 ,包括朝廷所发赈银在内。

清承明制 ,入关伊始就非常重视贫生给赡问题 。前文曾提及明代的学田与贫生赈济 ,清代完全继承

了明代的学田制度 ,而且更加重视 。《皇朝文献通考 田赋考十二》载:顺治元年(1644)即令直省各置学

田 , “凡直省各学贫生 ,听地方官核实 ,申文该提学 ,于所在学田内动支银米酌给 。”顺治十四年 ,又诏令各

直省清厘学田 ,不许豪强隐占 。州县逐一清厘学田田租 ,用来赈济贫生。如有余剰 ,仍令解部。康熙年

间 ,亦多次强调学田田租赈济贫生的功用。康熙二十七年(1688)议准:“学田租赋应给赡贫生 ,务在严核

举行 ,俾沾实惠 ,毋听奸胥冒滥侵欺 。除通稽各学田原额若干 ,毎年额租若干 ,先造清册报部外 ,每年终

将用过某费若干项 ,赡过贫生某某若干名 ,详开旧管 、新收 、开除 、实在 ,造册报部 。如册部隐漏迟延 ,振

贫虚名无实 ,及教官 、学霸 、豪强之家私据侵占者 ,察出按法追究。”对贫生给赡的高度重视 ,也从一个侧

面表明贫生问题较为突出 。

贫生问题较为突出亦可从清廷交纳赋税的定限中得到佐证 ,亦即清廷明确将生员区分为“富生”和

“贫生”二部分 ,分别给以不同的定限“待遇” 。《大清律历》规定:“凡贡监生员中 ,富生上户定限五月完

半 ,十月全完。如届期不清 ,再展二月 ,以岁底全完为率 。中下贫生定限八月完半 ,岁底全完。如届期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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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 ,中等以开岁二月为率 ,下等以开岁四月为率 ,务须全完。如逾限不完 ,即行详革 。革后全完 ,仍准开

复。若委系赤贫无力 ,而尾欠仅属分厘者 ,详查明确 ,暂免详革 ,准于秋收并入限年完半数内带征完

足。”
⑦
这样具体的区分及规定是前朝所未见的 。

清代明确对灾荒时期的生员赈济做出规定 ,今见最早在乾隆元年(1736)。“乾隆元年议准:被灾贫

士 ,向不在齐民赈恤之列 ,原以郑重斯文 ,但贡监生员实有赤贫无食者 ,令报明该教官造册 ,转送地方官 ,

按其家口 ,量加抚恤 。”
⑧
然真正成为清代生员赈济指南的是乾隆三年四月二十二日的上谕 。谕云:

各省学田银粮 ,原为散给各学廪生 、贫生之用 ,但为数无多 ,地方偶遇歉年 ,贫生不能自给 ,

往往不免饥馁 ,深可悯念 。朕思士子身列胶庠 ,自不便令有司与贫民一例散赈。嗣后凡遇地方

赈贷之时 ,着该督抚学政饬令教官将贫生等名籍开送地方官 ,核实详报 ,视人数多寡 ,即于存公

项内量发银米 ,移交本学教官均匀散给 ,资其饘粥 。如教官开报不实 ,给散不均 ,及为吏胥中饱

者 ,交督抚学政稽察 ,即以不职参治 。至各省学租 ,务须通融散给极贫 、次贫生员 ,俾沾实惠⑨。

此后饥荒时期的生员赈济 ,基本上是在此原则指导下实施的。如乾隆七年 ,江淮大饥 ,拨用帑银千

余万赈济
⑩
;乾隆八年七月 ,直督高斌主持河间 、天津等地旱灾赈恤 ;乾隆二十七年赈济直隶水灾

[ 2]
(第

689 页);道光三年(1823)夏赈济苏松地区水灾;即多照此办理 。方观承《赈纪》、姚碧《荒政辑要》、那彦成

《赈纪》、汪志伊《荒政辑要》等重要荒政书论及相关事宜 ,皆以此谕为准则。

综观有关谕令 、规定不难看出 ,清代对于灾荒期间的生员赈济有以下几个方面值得关注。

第一 ,乾隆元年以前 ,清廷并没有将生员赈济纳入灾荒赈济体系之内 。这也意味着除了平时给赡 、

赈助外 ,灾荒期间的生员赈济似乎亦由学田学租担负 ,这应是清廷一开始就非常重视学田学租的原因之

一。而且在做出新的规定以后 ,最高统治者仍然强调各省学租应发挥重要作用 ,即“至各省学租 ,务须通

融散给极贫 、次贫生员 ,俾沾实惠。”统治者明白 ,平时之给赡是否及时 、能否真正落到贫生手中非常重

要。于贫生而言 ,平时生计充裕 ,到灾荒时亦能发挥作用。乾隆十年(1745),重新议定散给学租之法。

旧例 ,学臣散给学租 ,时间定于各地方考试结束之后 ,根据各学册报人数给发 ,极易产生弊端 。“至是奉

上谕:散赈于考试事竣之日 ,何如散给于士子云集之时 。嗣后学政 、学官确查极贫 、次贫 ,造具细册 ,于按

临之日投递学臣核实 ,即于三日内逐名面赈 ,则贫生均沾实 。该教官等如有滥开混报等弊 ,亦易查出

参处 。” 但是 ,各地各学所置学田的面积 、收入及其与生员或贫生的比例参差不齐 ,学田收入亦不稳定 ,

所能解决的贫生问题的程度更有较大差异。

第二 ,在“郑重斯文” 、生员有别于齐民这一核心理念上 ,清朝与明朝是一脉相承的。正如方观承《赈

纪 禁生员冒赈谕》所言:“细绎诣旨(乾隆三年谕旨之意),以伊等身列胶庠 ,不便等于饥民散赈 ,惟令地

方官视人数多寡 ,酌拨银米 ,资其饘粥 ,宜不复核户验口 ,同贫民列入赈册矣。所以别士族于齐民 ,恩意

至于优厚 。”又如某知县《本县优礼斯文诸生可赴儒学领赈示》所云:

照得告赈诸生 ,萤灯苦志 ,雪案埋头 。子夜青灯 ,会见绝编研露;丁年黄卷 ,未获衣锦梯云 。

既无负郭之田 ,难免悬鹑之结……自后诸生不必同饥民领谷 ,但赴儒学报名 ,以凭照册发赈 ,务

与齐民有别 。盖鸡鹤原不同群 ,驽骥岂容共栈  今汲西江以活鲋 ,庶使点额之颜不沦菜色;后

破巨浪以驾鲸 ,幸将剥肤之痛转念苕华
[ 3]
(第 250 页)。

清廷采取的具体措施虽前后有别 ,如赈资先用学租 ,后动用存公银两等 ,但这一理念却未动摇 。甚

至有对贫生赈济不称赈而称恤 ,为的是表明与齐民有区别。方观承《会议办赈十四条》第八条指出:“今

议恤贫生户口 ,动用公项 ,是否敷用 ,请饬藩司定议照办。如有贫生混入灾民滋事者 ,轻则发学戒饬 ,重

则革究。”“贫生不言赈者 ,所以别于齐民也。当晓之 ,以养其廉耻 。”道光三年(1823)夏 ,赈济苏松地区水

灾 ,太仓州在平粜时 ,专门开设州学厂一处 ,为贫生籴米提供条件 。“州宪张因贫士多自爱 ,或不肯赴厂

籴米 ,饬州学正孙应谷另领米石在学平粜 ,每升减价十文。”(顾嘉言等《娄东荒政汇编》)

第三 ,生员赈济有别于齐民赈济之处主要有三:其一 ,赈济银 、米的来源不同 ,赈济生员之银米来自

地方“存公项内” ,并非朝廷发放之赈济银粮。这一点似乎与明代完全不同 。其二 ,赈济由本学教官具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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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 第 59 卷　

负责 ,按生员名籍查报名数 、领银米散给贫生 ,不同于贫民由地方官给赈。汪志伊《荒政辑要》载:“被灾

贫生 ,例系动支存公折给赈银 。应令该学官查明极 、次及家口大小口数 ,造册移县覆查明确 ,会同教官 ,

传齐各生 ,在明伦堂唱名散给 ,所以别齐民也 。如或有滥有遗 ,即将该教官揭参。”“贫生赈粮 ,由该学教

官散给。灾民赈粮 ,由州县亲身散给。”“至灾地贫生 ,委系赤贫者 ,该教官预查造册 ,转送州县 ,以凭一体

查办。” 其三 ,同居 、直系亲属亦与齐民有别。方观承《赈纪》载:“贫生户口 ,由教官查明开送 ,无庸列入

草册 。其同居弟侄 ,亦不得造入民户。”此举意在抑制混冒 ,未必是为优待 。总而言之 ,清代对生员的饥

荒赈济是一套单独的 、具有封闭性质的赈济制度。

二

如前所述 ,乾隆三年上谕颁布后 ,成为当时荒政实施过程中生员赈济的基本准则。但是 ,各地救荒

过程中 ,具体做法因地制宜 ,存在不少差别 ,甚至分别主持不同地方荒政的官员对问题的认识亦存在分

歧。问题如:生员赈济在荒政中的地位 、生员群体内的差别及其区别办理 、对生员群体道德形象认同度

等。生员群体在救荒过程中的表现和作用亦为人们的认识提供了客观依据 。

生员赈济与民户赈济一样 ,首先要分户等 ,亦即区分该不该赈济 ,该享受何种力度的赈济。对前引

乾隆元年定例的不同理解颇能说明问题 。一种意见认为:贡监生不应给赈 。方观承《赈纪》载:“窃思贡

监各生 ,或以明经登进 ,或以援例捐赀 ,原与单寒士子有间 ,是以(乾隆三年)谕旨内专指贫生 ,并未开载

贡监名色 。虽奉有乾隆元年之部行 ,然例应钦遵后奉之谕旨 。且部复原题内亦未于贫生项下开有贡监 ,

自不便一概给赈 。”那彦成《赈纪》载:“绅士力能读书报捐 ,必有余资 ,但值荒歉 ,谅不乏食 。”能够“援例捐

赀”或“明经登进”的贡生 、监生与贫寒生员一样加以赈济 ,势必引起公众的不满。“生监从前赈多不公 ,

今须确查 ,果贫者给赈。”如有实在老贫监生 ,亦应“入于贫民”项内给赈而非入于贫生项内给赈 。方观承

《赈纪》载:“但或监生内有早年援例垂老穷困者 ,亦应加以体察。如有似此者 ,应令地方官通融办理 ,将

其家口入于贫民户内给赈 ,庶无漏泽而于例亦无违碍矣 。”这种区别 ,应当是有用意的 。

应该赈济的贫生 ,同样要区分极 、次户等分别赈济 。各地社会经济条件不同 ,极次区分标准亦互有

差异 ,然田地因素起着最基本的作用却是一致的 。“被灾各属贫生 ,止藉数亩薄田教书以资耕读 。今田

亩被灾 ,别无他产谋生者 ,教官确查大小户口 ,极贫 、次贫 ,造册转送州县 ,按其家口酌加抚恤。稍有活便

生计 ,不得冒滥 。浙省成例 ,以贫生全无粮产 、亦无己屋者为极贫 ,住系己屋 、尚有些微田地而全荒者为

次贫 。此亦不可拘泥 。” 姚碧《荒政辑要 灾赈章程》亦云:“向来州县应赈贫生 ,例由教官查造大小户

口 、极次册报州县 ,应赈银米 ,届期州县会同散给。大概以并无田产者为极贫 ,无多田亩 、被灾者为次贫 ,

总在教官平情造报。”[ 2] (第 752页)就此点而论 ,贫生赈济的具体做法与贫民赈济是相同的 。贫民赈济之

极 、次贫户等区分的标准主要是田地。如西北地区 ,如那彦成《赈济》载:“以无业 、无地及有地在二十亩

以内者为极贫 ,二十亩以上者为次贫” 。有些地方 ,甚至将因灾赈济的对象明确定为“种地之人” ,租出土

地的地主不能享受灾赈 。

尽管前文引述了不少强调生员赈济重要性的文字 ,但是 ,并不等于没有不同的看法。与重视田地因

素相关联 ,有论者特别突出赈济农民的重要性 。方观承《赈纪》载:“田禾灾而赈济行 ,赈所以救农也……

其不因灾而贫者 ,则非农也……不因灾而贫者亦赈 ,误以赈为博施之举也;不必皆贫而衰老者亦赈 ,误以

赈为养老之典也 。乞丐得饱于凶年 ,将无启其乐祸之心乎  佣人安坐而得食 ,将无堕其四体之勤乎  夫

农饥则四民皆饥 ,谷贵则百物皆贵 ,盖推广恩泽而及之耳 ,非赈政之本意也 。观于给贫生则用存公余款 ,

给旗庄则用井田官谷 ,益知灾赈之大发正帑 ,盖首重救农。其余乏食之民 ,不过为区别斯可也 ,未可与农

民并论也 。”也就是说 ,对农民的救济才是灾荒赈济的主要目的所在 ,其他种类的人口皆在其次 。原因是

赈济乃因灾而施 ,该不该赈济的惟一标准是是否因灾而贫困 。这里的“灾”显然指危害农作物 、影响农业

收成的水旱等自然灾害 ,并不包括其它灾种。论说字里行间体现出浓重的重农色彩 ,甚至直接提出除农

 50 



　第 1 期 张建民:饥荒与斯文:清代荒政中的生员赈济

民之外 ,其他人等一概不应受赈。

被灾之户 ,内有绅士 、铺户 、匠工及兵役人等 ,概应删除 。缘绅士力能读书报捐 ,必有余资 ,

但值荒歉 ,谅不乏食 。铺户有本经营 ,匠工有手艺赡家 ,兵有粮饷 ,役有工食 ,非赖务农糊口 ,虽

经被灾 ,未便一律赈恤 ,以免冒滥。如生监兵丁中有委系赤贫者 ,责成教官 、营员造册 ,移送地

方官复查 ,一体准赈 。

其中对绅士 、生员的理解似乎不无这样的意味:按照常理推测 ,有能力读书者不应该是贫穷者 ,因

此 ,一般情况下 ,灾年未必需要赈济 。

更为重要的问题是:清代生员群体的道德形象遇到严峻挑战。一般说来 ,读书人以最知廉耻 、深明

义利而为人们所首肯 、称道 ,具有所谓“穷且益坚之节” 、“廉耻之素心” 、“穷约自守”之清操 ,甚或有宁肯

饿死也不愿领赈者。荒政文献中 ,亦不乏对此大加标榜 、肯定之辞 ,除前已引述外 ,又如“读书自好之辈 ,

以为贫乃士之常 ,不愿名列赈册”等[ 2]
(第 752 页)。然而 ,清代的情况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有些生员的

表现有足够的理由让人们相信:生员亦是常人 ,生员群体也是鱼龙混杂 ,鱼目混珠者大有人在 ,他们中的

一部分人已经不再是道德的楷模 ,甚者恰堪为反面教材 。

乾隆八年 ,直隶数十州县大旱成灾 ,清河道方观承等主持赈政 ,其所见闻 、经历 ,较多反映了生员群

体的另一面。当他依据乾隆三年谕令 ,让有关各学开报贫生名籍时 ,结果却令他大感意外 。

诚以生员素明义利 ,爱惜廉耻 ,如非实系乏食 ,岂肯觍颜冒赈  乃近据各学所报贫生名册 ,竟至

合学无不食赈之人 ,一户开送自五六口至二三十口之多 ,且复混入民册 ,种种诈冒 ,深可骇叹 。

无论文生 、武生 ,亦不分是贫是富 ,尽皆主动乞求赈济 ,不仅全部列名赈册 ,而且每家上报户口特多。

除了在学校请赈 ,还混在民户类中冒赈 。诸如此类 ,不一而足 。与前引不愿列名赈册 、以吃赈为耻者相

比 ,实可谓天渊之别 。

由于给予生员以特殊地位 ,官府不能“入室点验丁口” ,查其贫富 ,因此 ,要得生员贫富实情 ,只有靠

生员们的道德自觉了 。可是 ,恰恰生员们都“自觉”乞赈 ,根本“不听教官核报”。“更有劣衿恶监 ,家计本

饶 ,不思立品 ,自称灾生 ,纷纷具呈 ,每以不得赈为无能 。” [ 4] (第 127 页)能不能得到某种利益成为衡量一

个人有无能力或能力大小的惟一标准 ,并不问此利益该不该得到 、通过何种途径 、手段得到。藉此一斑

已可窥见当时社会风气。

如果说个别或少数生员冒赈 、虚报户口 ,自然无人感到意外 。然而 ,像方观承所见 ,一个县或一个府

所有生员都自报是贫困户 ,那么 ,冒赈者恐怕就不是少数了。显然这已经不止于令人意外 ,而是令人大

感失望了 。值得特别强调的是 ,这种现象发生在乾隆初年 ,正当通常认为的清朝盛期或上升时期。

无奈之下 ,方观承等经过访查 ,做出了“一学内实系乏食贫生 ,不过三分之一”的判断 ,并据此提出以

各学生员的 1 /3为需要赈济的贫生的方案。其《贫生定额给赈议》云:“既不与饥民一体查赈 ,自不便入

室点验丁口 ,但据报即行全给 ,殊多浮冒 ,公帑既属虚糜 ,士习亦滋偷薄……饬令教官通开文武生名册 ,

准照三分之一定额给赈。”虽然一开始司院批复不准 ,仍令由教官据实开造。但是 ,如上所述 ,所谓据实

根本无法进行 ,最终不得不按照“三分之一”的方案实行。在中国历史上 ,当解决的问题涉及户 、口数量

时 ,盛行由当事者事先定好比例 ,而不是根据实际人数统计这样的做法 ,此例表明 ,有时具体情况是复杂

的 ,并非全属长官意志的作用 。

贫生户数的问题之外 ,更有贫生口数的问题。“一户开送自五六口至二三十口之多”也许只是极个

别的情况 ,甚或不无夸张 ,但贫生所报每户人口数远多于贫民却是事实。表 1 、表 2是据直隶新安 、湖广

江夏二县较完整的资料整理而成的 ,其中数据除了反映贫生 、贫民户均口数的差别 ,亦显示出时间 、地区

间的差异 。

乾隆年间方观承在直隶解决贫生口的问题 ,办法是“(贫生)每名均以三大口为率 ,按米折银 ,照次贫

月分散给 。其偏灾州县 ,就所居之村庄 ,照次贫民户加赈月分 ,每户亦均以三大口为率 。” 以此标准考

量 ,新安县贫生户的规模似乎接近 ,但亦较贫民户高出许多 。江夏县的情况就大不相同了 ,首先 ,江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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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贫困生员数量较多 ,除表 2列 149户外 ,尚有续补赈济贫生 12户 ,合计 161户 。其中“其闻赈归来贫

生”多达 56户 ,大口 211 ,小口 157 。这么多生员家庭流移 ,一方面表明水灾非常严重 ,同时亦知生员中

贫困者的确不少 。特别是江汉平原的水灾 ,对生命 、财产的破坏是残酷的。“该生等均系寒儒 ,平时教读

糊口 ,差足自给 。因大水泛涨 ,屋宇淹塌 ,馆童星散 ,束手无策 ,是以邀恩请赈 ,以济时艰。”“洪水为虐 ,以

致栖身无所 ,乞食无资 ,竟有非赈不活之势。”另外 ,无论户均大口数还是户均小口数 ,江夏县贫生都远远

高于贫民 ,户均口数统计 ,贫生竟高出贫民一倍以上。与方观承所定标准比较 ,贫民基本相当 ,贫生仅大

口数量就已远远超出 ,另外还有近三口的小口 。那么 ,是生员户家庭规模确实比一般民户大出一倍以

上 ,抑或有其他原因  联系其他例证 ,恐怕不无多报户口冒赈之嫌。

表 1　乾隆二十七年新安县赈济中的贫生与贫民户口数

类　别 贫　民 贫　生

户　　数 10575 129

大口数 23942 323

户均大口数 2. 26 2. 50

小口数 7274 203

户均小口数 0. 69 1. 57

总口数 31216 526

户均口数 2. 95 4. 08

　　　　　　　　　　　　资料来源:吴元炜《赈略》卷上。

表 2　道光十一年江夏县赈济中的贫生与贫民户口数

类　别 贫　民 贫　生

户　　数 51328 149

大口数 114719 569

户均大口数 2. 235 3. 819

小口数 43718 430

户均小口数 0. 852 2. 886

总口数 158437 999

户均口数 3. 08 76. 705

　　　　　　　　　　　　资料来源:周存义《江邑救荒笔记》。

嘉庆年间发生的甘肃省固原州文生白淑通冒赈一案 ,是见于荒政著述的少数冒赈案例之一 。那彦

成《赈纪》载:“文生白淑通及乡约白玉等捏开户口 ,多领赈票之事。查捏冒贪利 ,已属不法 ,乃该生身列

胶庠 ,不遵王法 ,竟至聚众抢犯 ,情节尤属可恶 。”不难看出 ,与捏开户口 ,多领赈票相比 ,聚众抢犯乃清廷

更为恼火之举。因此 ,嘉庆十六年(1811)四月初十日奉旨:“此案刁生白淑通身列胶庠 ,胆敢起意冒赈 ,

又复主谋纠众夺犯 ,殊属目无法纪 ,本年秋审 ,自应列入情实 ,亦必予勾。所有白淑通一犯 ,著即处绞 ,余

依议 。钦此。”显然此案的关键并不在于冒赈 ,其所以酿成大案 ,惊动皇帝 ,能够在荒政史上留下一页 ,主

要是他胆敢挑战清廷的权威 ,触犯了皇帝大忌 。与此相比 ,仅仅捏冒贪利之类的案例自然难以“名垂青

史”了 。冒赈之外 ,还有生员带头闹赈者 。道光十一年(1831)苏皖赈灾中出现的“灾头”名色 ,始作俑者

实即生员人等。林则徐《议详江苏查赈章程》记载:“灾之轻重 ,户之极次 ,口之多寡 ,皆应静候印委各员

查明册报 。乃有刁生 、劣监 、土豪 、地棍 ,倡为灾头名色 ,号召愚民 ,敛钱作费 ,到处连名递呈。及委员查

赈时 ,呼群结队 ,牵挽喧嚣 ,不令挨户入查 ,直欲先抢赈票。又暗使妇女泼水掷土 ,围轿拦舟 ,或请委员上

楼而绝其梯 ,或诱委员入庙而扃其鐍 。此种混行搅闹 ,目无法纪 ,尤为可恶 。” [ 5](第 23 页)较之本人冒赈 ,

闹赈的影响更为广泛 、恶劣。

前文多次强调 ,贫生赈济的程序 、方式等与贫民赈济大不相同 ,那么 ,贫生赈济的标准与普通贫民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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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差别  对此 ,文献记载中多语焉不详 ,且无专门论述 。不过 ,通过对所见具体赈济事例的对比分析 ,可

知生员赈济的标准与普通贫民基本相同 ,并无大的差别 。这一点似乎与明代不同。

据吴元炜《赈略》记载:乾隆二十七年(1762),直隶水灾 ,新安县赈济贫生 129户 , 526口 。户均赈米

0. 87石 ,大小口平均赈米 0. 21石 。赈济极 、次贫民 10575户 , 31216口。户均赈米 0. 60石 ,大小口平均

赈米 0. 20石
[ 2]
(第 688-689 页)。道光三年(1823)夏 ,苏松地区大水 ,清廷对灾区民众分别加以抚恤 、赈

济 ,其中包括贫生。以太仓州 、镇洋县为例 ,其用银数量及其分发标准如下表。

表 3　道光三年水灾太仓州抚赈银两一览表　　　单位:两

项目
贫　　　　民

大口 小口 用银数 口均

贫　　　　生

大口 小口 用银数 口均

抚恤 10122 4088 1824. 90 0. 15 68 19 11. 625 0. 15

例赈 32831 11630 9782. 93 0. 253 117 34 33. 225 0. 248

加赈 32702 11622 5776. 95 0. 15 117 34 20. 1 0. 15

　　　　　说明:本表据顾嘉言等《娄东荒政汇编 纪恩》编成。表中计算口均数时以二小口为一大口计。例赈

时区分贫民 、贫生为极贫 、次贫二等 ,故口均数不易计算准确。

表 4　道光三年水灾镇洋县抚赈银两一览表　　　单位:两

项目
贫　　　　民

大口 小口 用银数 口均

贫　　　　生

大口 小口 用银数 口均

抚恤 16269 3495 2702. 47 0. 15 61 19 10. 575 0. 15

例赈 51213 17022 21643. 88 0. 362 256 89 45. 075 0. 15

加赈 74771 24026 13017. 6 0. 15 139 51 24. 675 0. 15

　　　　　说明:本表据顾嘉言等《娄东荒政汇编 纪恩》编成。表中计算口均数时以二小口为一大口计。例赈

时区分贫民 、贫生为极贫 、次贫二等 ,故口均数不易计算准确。

抚恤和加赈的力度 ,贫生与贫民的人均完全相同 ,由于例赈是分为极贫 、次贫两个等级分别发赈 ,力

度不同 ,而且贫生一般是按次贫标准发赈的多 ,因此 ,不易比较。

当年太仓州还采取了平粜措施 ,而且开设州学厂一处 ,专门为贫生籴米提供条件。“州宪张因贫士

多自爱 ,或不肯赴厂籴米 ,饬州学正孙应谷另领米石在学平粜 ,每升减价十文 。自道光三年十月初十日

起 ,至(次年)四年四月底止 ,共粜米二百二十五石 ,计亏折钱二百二十五千文 。”州境同时设厂 14处 ,从

粜米数量和公私捐贴钱文的情况看 ,各厂平粜米石所减价格并不统一 ,有些米厂平粜减价不到每升十

文 ,但亦无为贫生特别减价的记载 。可能因为贫生数量少 、需米量小 ,加之身份特殊 ,因此“每升减价十

文”的标准比较有保证 。

当然 ,生员群体不止有受赈者 。仅从经济状况言之 ,生员群体内各成员之间极不平衡 ,一方面是大

量贫生存在 ,另一方面 ,有力生员又是民间赈灾粮 、银的主要捐献者 。而且 ,不少场合 ,生员成为救荒的

实际主持者。

三

灾荒时期是一个特殊时期 ,严重饥荒时期 ,乃考验人性之绝好机会 。特别是在经历苦难之煎熬 、面

临生死之抉择的情况下 ,人性之优缺 、长短 ,真实面目不易掩盖 ,基本暴露无遗。

富室在丰年 ,贤否未知也。及至荒年 ,或恻怛而济惠 ,或顽忍而不恤 ,富室之贤否分矣。小民

在丰年 ,善恶未白也。及至荒年 ,或坚忍而守分 ,或无赖而妄作 ,小民之善恶见矣
[ 1]
(第 559 页)。

“富室” 、“小民”如此 ,生员也不例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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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时期 ,各府州县学生员各有定额 ,但童生生源却无太多限制 ,除极少数所谓倡 、优 、隶 、卒等人户

外 ,大多数愿读书者皆可应考 。且因人口急剧增长 ,州县数目随之增加 ,生员定额呈不断扩大之势 。人

口急剧增长这一因素与明清生员问题有极大干系 。在潜在的功名 、利禄的诱惑下 ,越来越多的人进入科

举考试行列 ,其中包括很多贫寒人家。有的甚至不惜变卖家产 、借贷而为之。就个人言之 ,不少人年已

老迈 ,甚至有八九十岁 、上百岁仍在以生员身份参加科举考试的[ 6]
(第 85 页)。生员群体的膨胀 ,来自下

层家庭的生员人数增加 ,获取更高层次功名的出路有限 ,势必造成生员群体流动的壅滞 ,加剧生员贫困

化的程度 。而部分生员生计贫困加剧 ,又势必影响其气节 、操守等 ,面临饥荒考验 ,极易发生动摇。清廷

对灾荒期间的生员赈济实行专门的 、封闭性赈济制度 ,亦与某些问题的发生不无关系 ,值得进一步探讨。

注　释

①　《世祖章皇帝圣训》卷 5 , 九朝圣训本。

②　近年见有陈宝良《明代生员层的经济特权及其贫困化》(载《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2 年第 2 期)。刘晓东《晚明士

人生计与士风》(载《东北师大学报(哲社版)》2001 年第 1 期),《世俗人生:儒家经典生活的窘境与晚明士人社会角

色的转化》(载《西南师范大学学报》2001 年第 5 期)等文 , 对明代生员的贫困问题进行了探讨。法国学者魏丕信曾

论及方观承《赈纪》所载关于生员赈济问题。(见魏丕信著 ,徐建青译《十八世纪中国的官僚制度与荒政》第 109 页。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3 年)

③　见俞　森《荒政丛书》,守山阁丛书本。

④　《大清律历》卷 11。《大清会典则例》亦载有此类规定。“交纳钱粮 ,凡富生上户遵例五月完半 , 十月全完。如届期不

清。再展二月 ,以岁底全完为率。其中下贫生以八月完半 ,岁底全完。如届期不清 ,分别再展数月 , 以开岁二月 、四

月全完为率。如逾期不完 ,始行详革。革后全完 , 仍准开复。若委系赤贫无力而尾欠仅属分厘者 , 仍照例暂免详革。

其不待限期先行完纳者 ,该地方官照例量加奖赏。应将交纳钱粮严立三限之例停止。”(《钦定大清会典则例》卷 70

《礼部》)

⑤　当然 ,此说亦非绝对的 , 一些作品及传说中不乏"穷秀才"形象 , 但大多只能在“个别”意义上理解。本文要强调的是:

明代后期始 ,生员中之贫困者已经较多 , 绝非个别现象(不过 ,尚无法准确量化)。

⑥　见汪志伊《荒政辑要》,嘉庆十一年刊本 , 1806 年版。

⑦　《白谷集》 1。孙传庭(1593 - - 1643)明末代州振武卫(今山西代县)人 , 字伯雅 , 号白谷。 万历进士 ,历官吏部主

事 、陕西巡抚 、兵部尚书等。著有《白谷集》、《孙传庭疏牍》。

⑧　杨景仁《筹济编》卷 6《发赈》。方观承《赈纪》卷 2《核赈》收录《贡监生不应给赈议》亦载有类似的内容:“乾隆元年定

例 ,被灾各属 , 凡贡监生员实系赤贫乏食者 ,报明教官确实造册 ,按其家口酌加抚恤。”

⑨　见《清朝文献通考》,浙江古籍出版社 , 1988 年版。

⑩　《钦定大清会典则例》卷 54《户部》。参见《皇朝文献通考》卷 46《国用考八 赈恤》。

　《院题秋禾被旱情形疏》、《部覆前事》等 , 见清 方观承《赈纪》卷 2《核赈》。

　《皇朝文献通考》卷 71《学校考九》。各地滥支学租之弊颇多 ,如雍正七年(1729)四月十五日云贵广西总督鄂尔泰奏

称:“黔省有官庄学租一项 ,额征米三千九百三十六石九斗五升零。内除支给铺兵米一千九百三十九石三斗 ,余作赈

济寒生 、穷民报销。其实悉为各衙门官役食用。”(《雍正朱批谕旨》卷 125《朱批鄂尔泰奏折》)又如湖北兴山县学田 ,

本来为“捐置以给贫士者 , 久之为吏胥所鲸食……为土人所侵者去其三之一 , 为胥吏所鬻者又去其三之二。邑绅争

之 ,气不得伸。”(吴翰章《知县刘瑸去思记》,见光绪《兴山县志》卷 19)

　见《那彦成》, 赈纪.嘉庆刊本。

　见万维翰《荒政琐言》,乾隆刊本 。

　《陇西县樊玉轴八款》云:“查各户自种己地 ,被旱成灾 , 自应赈恤。其内有将地租佃于人 , 止收租息者 ,多属有力之户 ,

应止赈种地之人。所有地主 ,一概不准给赈。”见那彦成《赈纪》卷 10《条议》。

　《静宁州知州丁文衔十款》,见那彦成《赈纪》卷 10《条议》。方观承《赈纪》亦载有类似内容。“城关市镇之人以佣贩艺

业为生 ,例不应赈。惟孤独残废无告之民凶年滋困 ,故准予极贫之赈 , 而仍归入附近灾村开报。”(《办赈事宜八条》,

见卷 2《核赈》)又 ,“关厢市镇贸易商贾以及肩挑背负佣趁自给之人 , 向来不靠地亩 , 年岁虽荒 , 别有生业 , 借不在应

赈之列。”(《禁冒妄求赈示》, 见卷 2《核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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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禁生员冒赈谕》, 见方观承《赈纪》卷 2《核赈》。同卷《贫生定额给赈议》又云:“近据各属造送贫生名册 ,一家六七八

口 ,文武生通学全载。访因各生乞赈 , 不听教官核报 ,更有夹入民册 ,重复影射者。”

　方观承《赈纪》卷 2《核赈》。又据同书卷 8《赈需杂记》载 , 乾隆八年赈济畿南被灾 27 州县 , 计赈户 664890 , 大小口

2106690 ,户均大小口 3. 17。赈过米谷 1100720 石 , 银 1105476 两。每州县所赈济皆列明为“极次贫民 、贫士”等。

　贫户赈济的户口数应与一般意义上的家庭规模有别 , 在许多场合 , 并非贫户一家的所有人口都要赈济。吴元炜《赈

略 开给委员查赈规条单式》载:“凡男女大小口数 ,十二岁以下者为小口 ,其乳哺与壮丁不在赈例。是以册内另列

条目 ,不入大小口数内。若极贫之户 , 不必过为区别。”(见《中国荒政全书》第 2辑第 1卷 , 第 686-687 页)

　与米价相关的问题还有 , 灾荒赈济时每有折赈者 ,但折赈米价存在贫生与贫民间的差异。如乾隆二十七年赈济直隶

保定府新安县一带水灾 ,银米兼赈 , 折赈米价是:贫民每米一石折银一两二钱 ,贫生每米一石折银一两。(吴元炜《赈

略 详报户口》, 见《中国荒政全书》第 2 辑第 1 卷 ,第 689页)汪志伊《荒政辑要》亦载:“凡折赈米价 , 有奉恩旨加增

折给者 ,以奉旨之日为始。其奉旨以前 , 仍按定价折给。事竣 , 分晰日期报销。直隶省贫民折赈 ,每米一石 , 定价银

一两二钱。贫生折赈 ,每米一石 , 定价银一两。”(卷 4《则例 折赈米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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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mine and Urbanity:Administrative System of Famine

Relieving for Sheng-yuan in Qing Dynas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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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iography:ZHANG Jianmin (1959-), male , Professor , Doctoral supervisor , Schoo l of History ,

Wuhan University , majoring in Chinese economy and society during M ing and Qing

Dynasty .

Abstract:Unde r the idea of “ hono r urbani ty” , the low-g rade gentries , who studied at country

schools o r passed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 at the country level , were applied to separate famine

relieving sy stem dif fe rent f rom the sy stem for general people in many aspects , in w hich their familie s

also enjoy ed bet ter treatment than general people. How ever , the standard and procedure for the

scho lars were the same as tho se fo r the general people. In the serious famine co rrelat ing w ith life and

death , the personal integrity , single standard and conscience of low-g rade gentries came up against

great challenges. The phenomena o f making t roubles and practicing f raud such as making false repo rts

of the number of fami ly and populat ion or tickets o f relieving etc. in the course of fam ine relieving

indicated the lo sing of their mo rality and reflected some deep-seated problems in the g roups o f the low-

grade gentries and the sy stems of famine relieving .

Key words:Qing dynasty;Shengyuan;relieve;practise f rau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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